屏東縣萬丹國民小學114學年度「榮譽制度」獎勵辦法
壹、依據：114學年度輔導工作計劃

貳、目的：

一、培養兒童養成良好之生活習慣，使其努力向學，求取進步。
二、增進兒童的榮譽感和責任心，建立學生榮譽制度，以提高生活教育功能。

參、實施原則：教師處理學生獎懲事項時，應針對學生之下列行為表現審核之：

一、注重良好的生活習慣或擔任公勤之表現程度。

二、參加各類正規比賽之成績表現。

三、拾金不昧依其價值性予以獎勵。
四、行為表現優良，有具體事實者。

五、其他由學校或教師自行認定者。
肆、獎勵方式：

    一、榮譽貼紙：各班核發的優點卡貼紙，學生有優良行為符合獎勵項次時，教師得發給學生優點卡貼紙，學生需將優點卡貼紙黏貼於榮譽積點卡上。
    二、30元禮券：學生集滿30個貼紙，可兌換30元禮券一張，於每學年(下學期)結束前發放。
    三、學生榮譽積點卡若有遺失可至輔導室申請補發，點數則歸零計算。

伍、經費概算：
	    類別
	單位
	單價(元)
	數量
	合計
	說明

	榮譽積點卡製作費
	張
	1.7
	500
	850
	榮譽卡記點使用

	榮譽卡貼紙製作費
	盒
	400
	2
	800
	榮譽卡記點使用

	禮券
	份
	30
	800
	24,000
	

	總計
	25,650


陸、本計畫所須經費由114年「其他-91Y」支出。
柒、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會計主任：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 萬丹國小榮譽制度加減優點與範圍
	 項次
	獎勵事項
	記點
	項次
	懲罰事項
	扣點

	1
	生活常規、行為習慣

表現優良
	1
	1
	生活常規、行為習慣

表現欠佳
	1~3

	2
	整潔工作認真負責者
	1
	2
	整潔工作不認真負責者
	1~3

	3
	自動為老師或同學服務者
	1
	3
	與同學吵架或打架者
	1~3

	4
	常說「請」、「謝謝」、「對不起」有禮貌行為
	1
	4
	午休、午餐不守規矩
	1

	5
	各科作業或作品抽查表現優異者
	1
	5
	未帶學用品
	1

	6
	代表本班參加活動比賽或表演

表現盡心盡力者
	1~3
	6
	服裝儀容不整齊者
	1

	7
	拾獲貴重物品(含現金)交至老師或學務處者
	1~3
	7
	未按時繳交作業
	1

	8
	擔任班級幹部認真負責者
	1~3
	8
	隨意亂丟垃圾或

不愛護公物者
	1

	9
	參與各處室專案計畫或活動

表現優異者(承辦處室核發)
	1~3
	9
	走廊奔跑或有危險行為者
	1

	10
	學生長期擔任學校義務工作者(承辦處室核發)
	1~5
	10
	其他行為合於減記優點者
	1

	11
	參與校模範生及自治會幹部侯選活動表現優良(承辦處室核發)
	1~5
	
	
	

	12
	代表學校對外參加比賽

(鄉鎮) (承辦處室核發)
	1
	
	
	

	13
	代表學校對外參加比賽

(屏東) (承辦處室核發)
	3
	
	
	

	14
	代表學校對外參加比賽

(全國) (承辦處室核發)
	5
	
	
	

	15
	其他優良行為合於記優點者
	1
	
	
	


※ 學生若有扣點行為時，教師則在榮譽積點卡的優點貼紙上畫 × 並簽章以示扣點。
附件一








